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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律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

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

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

守所报到吧。尽管这番话有戏谑的成分，也有些偏激，但却

反映出很多律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的恐惧心理，同时说明律师对刑事案件的风险

己有充分认识。而对民商案件（本文包括行政案件）中的刑

事风险却远未引起律师足够的重视。既然我们是律师，就应

该了解律师执业有哪些风险。如律师连自己也不能保护，就

更谈不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了。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

下，诉讼已成为人们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方式。刑事诉讼的严

肃常常使伪证者望而却步，民事诉讼却往往让人觉得有机可

乘。不知从何时起，民事诉讼的伪证就像地下的暗流涌现出

来，严重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最终造成法律天平的失衡

，对法律公信力带来极坏的负面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 二

、有律师因民事诉讼被追究刑事责任。 民事诉讼伪证现象，

己引起执法者的重视，以前，民事诉讼伪证被发现，其后果

一般只限于否定证据的效力，极少对行为人采取妨害民事诉

讼的强制措施，更谈不上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些年，越来越

多的民事诉讼伪证者受到了刑事惩处，本来这很正常，林子

大了什么鸟都有，惊讶的是有律师因办理民商案件被追究刑

事责任。如，律师翁某、吴某及徐某帮助伪造证据案：1998



年11月，亚源公司从浙江某公司购进摩托车销售，后有消费

者因不能上牌等原因要求退货。亚源公司经理徐某与律师翁

某商量后伪造了证据，翁某以虚构的19名消费者草拟了起诉

状，起诉亚源公司和浙江某公司以期挽回损失。徐某又请律

师吴某制作虚假调查笔录，伪造原告的委托书，作为19名虚

假原告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徐、翁两人则作为亚源公司的委

托代理人出庭应诉。法院判决19名虚假原告胜诉，获得双倍

赔偿。后因他人举报而案发。一审法院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分

别判处翁、徐、吴三人有期徒刑二年、一年零六个月和一年

。三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

师罗某帮助伪造证据案：浙江省宁海县律师罗某在保险合同

纠纷中担任宁海某化工厂诉讼代理人时，以欺骗、伪造等手

段，帮助该化工厂伪造证据。后案发，2001年11月，宁海县

人民法院认定罗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两年。 律师何某帮助伪造证据案：四川省射洪县

律师何某明知于某的欠款已收回，欠条原件在法院档案，仍

在该欠条复印件上签署了“复印属实”，并与其所伪造的证

人证言一起在法庭上出示，以证实于某的欠款经催收未归还

且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以何某犯帮助伪

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何某不服，提起上诉

，2005年2月，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

于妨害作证，律师目前尚无此类案件,但法律工作者邱某妨害

作证案应引起律师的警惕：1999年11月，陕西华信印刷包装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信公司）向中国信合碑林联社四府街

分社（下称四府街分社）贷款5O万元，后逾期未还，四府街

分社将华信公司诉至法院。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四府



街分社胜诉。为逃避债务，华信公司负责人华某找到西安阳

光法律服务所邱某，邱某指使华某让赵某冒名债权人，邱某

代理赵某向雁塔区法院申请支付令，提交伪造的还款计划，

称华信公司于2000年3月18日向赵借款5O万元未还。支付令生

效后，双方达成了华信公司用4O万元设备抵债的和解协议，

制造了华信公司已无履行能力的假相。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与

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后，将邱某以涉嫌妨害作证罪批准逮

捕。 三、何谓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有人惊

呼，继《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

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又一把“

达摩克斯利剑”。 笔者认为，上述律师触犯刑律，除了其自

身素质外，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不无关系。很多当事人，甚

至一些专家学者、一线执法人员都错误地认为，民事诉讼伪

证不构成犯罪。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学习掌握《刑法》第307条

的规定。 妨害作证罪，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

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

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

证的行为。 行为人非法阻止证人依法作证，具体可采用暴力

方式如绑架等方法使证人人身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甚至丧失自

由而无法作证；或者对证人进行威胁使证人不敢作证；或者

采用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或许诺钱财或其他利益使证人

不愿作证；或者采用引诱、唆使、劝说来说服证人不要作证

；还有利用职务等身份迫使从属部下不要作证等等。 行为人

指使他人作伪证，具体可用胁迫的手段来实施，可以采用贿

买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唆使、引诱的方法，还可以采用具他



手段如利用职务迫使下属作伪证等。 本罪是举动犯，只要实

施了妨害作证的行为，均构成犯罪，情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

情节。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

严重，侵害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甚至使之无法进行；

或者采取的手段极其恶劣；或者产生严重的后果，如造成冤

、假、错案；或者经教育后，行为人仍继续实施妨害作证行

为，等等。 妨害作证罪发生的时间、空间较广。从时间看，

既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中，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提起之前，因

为在这一阶段，行为人实施有妨害作证的行为，同样会影响

以后即将发生的诉讼活动，也即实质上仍会侵害司法机关正

常的诉讼活动。从空间看，可以发生在刑事案件、民商案件

中，也可以发生行政案件中，这里所说的案件是指诉讼案件

，不包括没有进入诉讼的违纪案件、行政案件等。 犯妨害作

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

中，唆使、协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这里的

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包括民事诉讼的当事

人，还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

当事人伪造证据。 所谓帮助，是指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准备工

具、扫除障碍、出谋划策、提供条件、撑腰打气、坚定其伪

造证据的信心等。既可以表现为体力上的、物质上的帮助，

也可以表现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支持。既可以是在诉讼中

，有时也可以是在诉讼前。 所谓伪造，是指编造、制造根本

不存在的证据或者将现存证据篡改、歪曲、加工、整理成违

背事实真相的证据。 本罪为情节犯，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

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虽有帮助



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但如不属于情节严重，也不能以本

罪论处。所渭情节严重，则主要是指动机卑劣的；多次进行

帮助的；帮助重大案件的当事人的；因其帮助行为导致诉讼

活动无法进行、中止的；造成错案的；影响恶劣的；等。 犯

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帮助伪

造证据罪的兄弟罪名帮助毁灭证据罪，除了客观方面表现为

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其它与帮助伪造证据罪同。 妨害作证

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

证据、妨害作证罪有时极为相似，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 1、犯罪主体不同。 前者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而且包

括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犯该两种罪的从重处罚，后

者的犯罪主体是辩护人和刑事诉讼代理人。两罪的犯罪主体

之间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2、发生的空间不同。 前者可以

发生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

后者则必须发生在刑事诉讼中。 3、妨害作证的行为不同。 

前者中妨害作证的行为是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

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后者中妨害作证的行为是威胁

、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4、情节要求不

同，法定刑不同。 前者中，只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后者中辩护人、刑事诉讼代理

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一经发生，不论情节轻

重，均可构成犯罪。相比较而言，刑法对于辩护人和诉讼代

理人的要求更为严格，处罚也更重。 但二者也有重合的地方

。如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威胁、引诱(如贿

买)证人作伪证或者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就发生了二

者的法条竞合。第307条属于普通法，后者属于特殊法，依照



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按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 四、律师应强

化自我保护。 看到律师居然因为代理民事诉讼被追究刑事责

任，大家发出“胆战心惊做律师”的叹息。但据报导，这些

人确有违规之处，以致有苦说不出。叹息之余，陕北民营石

油企业诉当地政府行政案件的民企代理律师朱某涉嫌扰乱社

会秩序罪、非法集会罪；北京律师孔某、战某，被控未严格

审查贷款申请人资格，导致银行被骗5亿余元，犯出具证明文

件重大失实罪；律师张某为农民代理不服土地征用执行案件

，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惹祸上身的消息，一次次的向

我们敲响了警钟：办理民商案件，应防止刑事风险。办理民

商案件除了可能涉嫌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还可能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集会罪、出具证明文件重

大失实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等等，不一而足；民

商诉讼案件可能涉嫌犯罪，民商非诉讼案件也有可能涉嫌犯

罪。 律师除了法律，手无寸铁，在强势的政法机关面前，显

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因此，律师具有自我保护意识是最重要

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律师能依法执业，自然就身正

不怕影斜。律师千万不要取胜心切，不要受委托人的影响，

调查取证不能违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阻止证人

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事更不能干。办理群体性案件必须

严格遵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

意见》的规定。否则，你真的还是自己去看守所报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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